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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用地清单”目录

序号 单位 标题

1
南雄市发展和改革

局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G220线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复函

2 南雄市文广旅体局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G220线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复函

3 南雄市应急管理局
南雄市应急管理局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
市站前路与G220线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

单”的函》的复函

4 南雄市林业局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G220线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复函

5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南雄分局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G220线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’的函》的复函

6 南雄市住建局
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G220线交汇处

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回函

7 南雄市供电局
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

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复函

8 南雄市水务局
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G220线交汇处

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的复函

9 南雄市农业农村局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
线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的回

函



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
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，我局已收悉。我局根

据来函所提供的资料，经查阅我市“三普”登记文物点分布

情况及“四普”新发现文物线索，来文所涉及拟用地块未发

现不可移动文物。

我局建议在后续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做好对未探明不可

移动文物的核实和上报工作，如发现地下不可移动文物，必

须及时上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，并按照规定对文物保护区域

留出避让，确保文物安全不受影响。

南雄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2025 年 9 月 17 日

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
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及有关资料我局已收悉，

经我局核查，该出让地块范围及周边一定区域内没有危险化

学品生产、储存企业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单位；该宗地

所在区域的地震动参数：地震动峰值加速度: 0.05 (g)、地

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: 0.35 (s)；该宗地若涉及企业

建设项目，请督促该宗地企业按照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

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
36 号）或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原国

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）开展安全设施建设工

作，该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经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使用。

特此函复！

南雄市应急管理局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

广 东 省 南 雄 市 林 业 局
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

的函》的复函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

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我局已收悉。经核查，回复如下：

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处西侧地块用地属于非林地，

不涉及自然保护地。根据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处西侧地

块（最终范围线）核查用地范围不涉及生态公益林，不在已纳入

天然林管理的林地内（详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处西侧地块（最终范围线）

2025-09-15_165234_521

南雄市林业局

2025 年 9 月 18 日

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南雄分局
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

的函》的复函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处西侧地块

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已收悉，经研究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1、经核查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及广东省建设用

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，暂未查询到上述地块有关信

息。根据日常执法监管情况，该地块暂未发现存在土壤污染环境

风险。

2、根据贵单位提供的附件材料，该地块不属于疑似污染地

块。根据历史影像资料，该地块原用途为耕地，现拟变更为商业

用地，不属于《韶关市土壤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指南》中涉及转“一

住两公”用途地块，不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南雄分局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

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收悉，现回复如下：

根据你局提供的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交汇处西侧地块

（土地面积为 9095.46 ㎡）的用地红线图，经查阅，该地块周围

的站前路已铺设污水管网。

现根据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41 号）

和《韶关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》，提出以下四点建议：

一、对于新建项目应当严格按照雨污分流进行规划审批，污

水管网需接入市政污水管网，雨水管须接入市政雨水管网，确保

城市新建成区达到雨污分流；项目排水设计方案应报住建局提出

相关意见。

二、排水系统应同主体同步设计，同步建设、同步验收，未

建设连接管网等设施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


三、用地单位应当根据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

法》向住建局申请办理排水许可证，经批准后方可排水；

四、用地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有施工废水产生的，应按照《韶

关市城市排水管理办法》修建预沉设施，且排放的污水符合《污

水排入城市地下水道水质标准》等有关标准和规定后方可排入市

政污水管道。

特此回复。

南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9 月 17 日







南 雄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关于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

线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

的回函

南雄市自然资源局：

贵单位发来的《关于协助提供南雄市站前路与 G220 线

交汇处西侧地块“用地清单”的函》已收悉，经核实，该项

目未占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范围。

特此函复。

南雄市农业农村局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


